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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現行加害人相關規定 (100.11.9) 

性侵
害行
為人 

檢察官
起訴 

緩起訴 

處分 

未 

起
訴 

無罪
判定 

刑罰 

刑法第221-

227、228、
229、332、
334、348條 

有期徒刑或保安
處分執行完畢 

假釋 

緩刑 

免刑 赦免 

起
訴 

法院 
審理 

行政罰 

保護管束處遇 

(性侵法20) 

治療輔導3+1年 

(性侵法20) 

1.1-5萬罰鍰 

2.1年以下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5萬以下罰金 

(性侵法21) 

強制治療         

(性侵法22、22-1) 

指紋DNA     

(性侵法9) 

判決 

有罪 

性侵法 

第2條 

行政罰 

不起訴 

處分 

登記報到5-7年
(性侵法23) 

治療輔導3+1年 

(性侵法20) 

1.1-5萬罰鍰 

2.1年以下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5萬以下罰金 

3.撤銷緩起訴  

(性侵法21) 

逃亡公告          

(性侵法23.1) 

撤銷假釋、緩刑  

(性侵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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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再犯預防監控 

2016/12/5 3 

性侵害
加害人 

衛政 
 
 

警政 
 
 

觀護 
 
 

社政 
 
 

 
裁罰 

矯治 
 
 

教育 
 
 

法院 
 
 

地檢署 
移送 

獄中處遇 

強制治療 

家防中心 

身心障礙 

處遇 

校園輔導 

特殊處遇 

社區處遇 

登記報到
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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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人數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期滿出監  284  405  316  341  326  450  458  527  480  490 

假釋出監  339  287  332  322  220  257  272  378  458  510 

宣告緩刑 571 512 637 673 603 590 771 871 839 752 

緩起訴 76 86 79 102 93 124 148 222 248 219 

少年暨兒童
保護事件 

              366 455 493 

性騷法           
第25條 

            158 149 156 170 

合計  1,270 1,290 1,364 1,438  1,242  1,421  1,807  2,513  2,636  2,634 
2016/12/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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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重點 

• 避免行政處分及送達認定困擾（20）－法官裁定處遇 

• 落實緩起訴、緩刑及少年處遇（20.1）－附帶條件執行 

• 擴大保護管束處遇適用對象（20.2）－強化高再犯監控 

• 加重未依規定處遇之處罰（21）－參照違反保護令 

• 訂定強制治療執行、延長期間（22.1）－參照刑前治療 

• 統一登記報到對象及時間（23）－依危險而非犯行 

• 公告特定對象身分資訊（23.1）－加強逃亡個案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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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行政處分及送達認定困擾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 

• 現況 
–由縣市政府評估後，命執行社區處遇。 
–未依規定執行社區處遇，先行政裁罰，後移送。 

• 執行困境 
–加害人人格特質，可治療性、行政處分拘束力不足。 
–刑法其他罪行無需執行社區處遇，有違人權。 
–社區處遇有一定程度人身自由拘束及強制治療風險。 
–家暴及性侵被害人保護令，由法院核發。 

• 修法方向 
–期滿及假釋出監前，由矯正機關評估，向法院聲請裁
定強制治療或社區處遇 

–社區處遇3年；必要時縣市政府得聲請延長1年；評估
無繼續執行必要，縣市政府聲請法院裁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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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新入監及妨害性自主罪受刑人人數 

              －依前科情形分（95年至100年） 

所有受刑人 

非妨害性自主罪 

、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受刑人 

妨害性自主罪 

受刑人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新入監 236,786 100.00 159,842 100.00 4,988 100.00 

1.無前科 78,680 33.23 70,666 44.21 3,030 60.75 

2.有前科 158,106 66.77 89,176 55.79 1,958 39.25 

2-1再犯 53,243 22.49 33,102 20.71 1,082 21.69 

2-2累犯 104,863 44.29 56,074 35.08 876 17.56 

說明：再累犯係指有犯罪前科者，其中累犯係依刑法第47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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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新入監及妨害性自主罪受刑人人數 

      －依前科情形分（101年至105年8月） 

所有受刑人 

非妨害性自主罪 

、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受刑人 

妨害性自主罪 

受刑人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新入監 160,630 100.00 108,089 100.00 4,512 100.00 

1.無前科 39,853 24.81 32,718 30.27 2,700 59.84 

2.有前科 120,777 75.19 75,371 69.73 1,812 40.16 

2-1再犯 43,486 27.07 29,479 27.27 1,102 24.42 

2-2累犯 77,291 48.12 45,892 42.46 710 15.74 

說明：再累犯係指有犯罪前科者，其中累犯係依刑法第47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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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至105年8月 95年至100年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新入監 4,512 100.00 4,988 100.00 

1.無前科 2,700 59.84 3,030 60.75 

2.有前科 1,812 40.16 1,958 39.25 

2-1再犯 1,102 24.42 1,082 21.69 

2-2累犯 710 15.74 876 17.56 

年 

妨害性自主 

罪受刑人 
無前科 有前科 同罪名 異（多）罪名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98-102 5,019 100 3,091 61.59 1,928 38.41 420 8.37 1,508 30.05 

監獄新入監及妨害性自主罪受刑人人數 

        －依前科情形分（95年至1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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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緩起訴、緩刑及少年處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之1 

• 現況 
–由縣市政府評估後，命執行社區處遇。 
–未依規定執行社區處遇，行政裁罰、移送、撤緩。 

• 執行困境 
–緩起訴、緩刑個案社區處遇附帶條件命令<2%。 
–無法依性侵法第21條第3、4項撤銷緩起訴及緩刑。 
–少年個案未執行社區處遇，不得裁罰、移送及查訪。 

• 修法方向 
–落實刑訴法第253之2條第1項第6款、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6款，由檢察官、法官採附帶條件執行處遇。 

–少年個案處遇回歸少事法第42條第1項。 
–參考家暴法第14條第3項、第38條，檢察官、法官得
委託縣市政府評估有無接受社區處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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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至100年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件終結人數  

101年至105年8月  95年至100年 

所有罪名 妨害性自主罪 所有罪名 妨害性自主罪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偵查終結 

情形合計 
2,395,854 100 21,834 100 3,058,730 100 23,679 100 

1.起訴 1,011,629 42.22 10,208 46.75 1,290,011 42.18 12,022 50.77 

2.緩起訴
處分 

226,060 9.44 984 4.51 238,124 7.79 560 2.36 

3.不起訴
處分 

835,252 34.86 8,195 37.53 1,010,604 33.04 8,586 36.26 

4.其他 322,913 13.48 2,447 11.21 519,631 16.99 2,511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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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性侵害案件裁判決定情形  

裁判確 

定人數 

總計 

有罪 

無罪 其他 
定罪 

率 
緩刑 

合計 

科刑 

免刑 2年   

以下 

2-5年 

以下 

5年   

以上 

101- 

105 

(1-8) 

人數 10,962 9,462 5,406 2,755 1,300 1 1,243 257 88.66 3,705 

百分 

比 
100.00 57.13 29.12 13.74 0.01 33.80 

95- 

100 

人數 12,464 10,801 5,385 3,469 1,944 3 1,314 349 89.46 3,586 

百分 

比 
100.00 49.86 32.12 18.00 0.03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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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16 16+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被害人年齡 11 4.04 229 84.19 32 11.76 272 100 

224 224.1 225 227 228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論罪科刑
之法條 

27 9.93 1 0.37 13 4.78 227 83.46 4 1.47 272 100 

253.1 253.2.1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緩起訴法條 16 5.88 256 94.12 272 100 

各縣市政府執行緩起訴個案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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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 悔過書 
支付  
告訴人 

支付
公庫 

義務 
勞務 

處遇 
人身
安全 

法治 
教育 

刑訴法
253.2.1各
款附帶條件 

人數 5  77  35  93  56  5  5  147  

% 1.84 28.31 12.87 34.19 20.59 1.84 1.84 54.04 

1年 1年6月 2年 2年6月 3年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緩起訴 
時間 

193 70.96 6 2.21 54 19.85 1 0.37 18 6.62 272 100 

0 1 2 3 4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緩起訴個案
附帶條件數 

16 5.88 125 45.96 95 34.93 27 9.93 9 3.31 272 100 

各縣市政府執行緩起訴個案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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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合計 
致歉 悔過書 

支付   
告訴人 

支付   
公庫 

義務  
勞務 

處遇 
人身  
安全 

法治   
教育 

99 
人數 231 7479 686 28362 6173 2419 1538 18453 44514 

% 0.5 16.8 1.5 63.7 13.9 5.4 3.5 41.5 - 

100 
人數 285 8107 727 32463 4954 3533 207 16769 49442 

% 0.6 18.2 1.6 72.9 11.1 7.9 0.5 37.7 - 

101 
人數 275 6772 1253 35835 4218 3687 200 18861 48884 

% 0.6 13.9 2.6 73.3 8.6 7.5 0.4 38.6 - 

102 
人數 253 6666 1252 35694 3113 2886 165 17256 48747 

% 0.5 13.7 2.6 73.2 6.4 5.9 0.3 35.4 - 

103 
人數 164 5003 854 41844 2448 2457 115 18166 51427 

% 0.3 9.7 1.7 81.4 4.8 4.8 0.2 35.3 - 

地檢署檢察官命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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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保護管束處遇適用對象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之2 

• 現況 
–觀護人對付保護管束之假釋、緩刑加害人得採取特殊
處遇（測謊、驗尿、限制外出及居住所、科技設備監
控）。 

–未依規定執行社區處遇之非保護管束加害人，行政裁
罰、移送。 

• 執行困境 
–鑽石監控模式，因依再犯危險調整社區監控強度。 
–性侵害累犯不予假釋，致個案再犯危險高無法適用。 
–高再犯及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無法適用特殊處遇。 

• 修法方向 
–非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社區處遇期間，地檢署、縣市政
府得聲請法院裁定，準用特殊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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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未依規定執行處遇處罰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 

• 現況 
–加害人未依規定執行社區處遇，得處1萬元以上5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5萬元以下罰金。 

–緩起訴及保護管束個案，撤銷緩起訴、假釋、緩刑。 
• 執行困境 

–加害人無治療意願，難以合法送達。 
–緩起訴、緩刑個案非附帶條件命執行社區處遇，無法
依性侵法第21條第3、4項撤緩。 

• 修法方向 
–配合性侵法第20條修正為司法處分，逕送法院裁定。 
–參考家暴法第61條加重處罰，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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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強制治療執行、延長期間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1條 

• 現況 
–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經通知未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療者，處1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5萬元以下罰金。  

• 執行困境 
–強制治療期間超過犯罪刑期之人權爭議。 
–加害人人格特質及合併精障、智障，可治療性低。 

• 修法方向 
–強制治療期間為3年，經鑑定、評估認有繼續執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延長；延
長期間，每次以3年為限。 

–參考家暴法第61條加重處罰，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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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登記報到對象及時間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 

• 現況 
–加害人依所犯刑法法條，登記報到5或7年。 
–依再犯危險等級，定期查訪。 

• 執行困境 
–社區處遇期間並未因所犯法條不同而有差異。 
–依登記報到查閱辦法第6條，加害人因他案羈押、服
刑或其他原因無另為性侵害犯罪之虞時，免予執行報
到，且該期間併入報到期間計算。 

• 修法方向 
–為監控需要，登記報到期間應統一律定。 
–因他案羈押、服刑或其他原因無另為性侵害犯罪之虞
時，該期間不得併入報到期間計算。 

–依報到、查訪狀況聲請強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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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身分資訊公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之1 

• 現況 
–第21條第2項之被告或判決有罪確定之加害人逃亡或
藏匿經通緝者，警察機關得將其身分資訊登載於報紙
或以其他方法公告之。 

–前項規定於犯罪時未滿18歲者，不適用之。 
• 執行困境 

–第22條之1強制治療性質係屬民事監護處分，受處分
人拒絕執行、逃亡時，有公告其身分之必要。 

• 修法方向 
–將第22條之1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納入公告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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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加害人相關規定
(105.11) 

性侵
害行
為人 

檢察官
起訴 

緩起訴處分           

(刑訴法253-2) 

撤銷緩起訴
緩刑處分 

(性侵法21) 

7.人身安全 

4.支付公庫 

3.支付告訴人 

1.致歉 

2.悔過書 

5.義務勞務 

6.處遇 

8.法治教育 

未 

起
訴 

無罪
判定 

刑罰 

起
訴 

法院 
審理 

登記報到     

(性侵法23) 

強制治療3年       

每次得延長3年
(性侵法22.1) 

3年以下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10萬以下罰金 (性侵法21) 

指紋DNA 

(性侵法9.1) 

判決 

有罪 

性侵法 

第2條 緩刑          

(刑法74) 

有期徒刑 

或保安處分 

執行完畢 

假釋 

出監前聲請 

法院裁定
(性侵法20) 

強制治療        

(刑法91.1 

性侵法22) 

治療輔導3+1年                       

(性侵法20) 

保護管束處遇      

(性侵法20.2) 

治療輔導附帶命令
(性侵法20.1) 

逃亡公告          

(性侵法23.1) 

撤銷假釋 

(性侵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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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